
新买的裤子没穿就开线了
修补后穿几天又开了线，消费者想退货遭商家拒绝

本报12月14日(记者 杨

金涛 通讯员 张岩 吴晓

萍)新买的裤子还没穿就开

线，经商家修补后，穿了两次

又出现多处开线，待要求商

家更换时，商家却以已过七

天包换期为由不予更换。最

近，平原市民李女士就遇到

这样一件窝心事，最终在平

原县消协的调解下，裤子得

以更换。

14日上午，平原市民李

女士到消协进行投诉，称其
11月8日在平原某大型商场

以7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条靴

裤，付完钱后，因裤子有点长

便拿到附近的裁剪处修裤

边。

在修裤边时，李女士发

现新裤子在腰部竟然有长达
25厘米的开线部分，随即拿

到销售处要求退货。销售处

以裤子已经摘牌裁剪为由，

不予退货，但答应给李女士
修补，并保证以后出现任何

质量问题可随时过来调换。

李女士虽然觉得买了一条坏

裤子心里不舒服，但销售处

的承诺让她吃了一颗“定心
丸”。

然而，近日，李女士拿出

新裤子穿了两次后发现，在

裤子内侧接缝处和膝盖褶皱

处都出现了开线情况。当李

女士再次拿到销售处要求调

换时，销售人员却以裤子已

过七天包换期限为由，不予

退换。

李女士随即来到平原县

消费者协会投诉，消协工作

人员认为：由于国家没有出

台统一的服装三包规定，销

售者在第一次修补衣服时向

消费者做出的“以后出现任

何质量问题可以随时过来调

换”承诺，可视为与消费者

达成约定，即商品的包换期

无限制，调换的条件为“出

现质量问题”。李女士的裤

子确属质量问题，商家应该

根据与消费者的约定更换商

品。最终，商家在消协的调

解下无条件为消费者调换了

裤子。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李文娟

张海霞) 三名打工者监守

自盗30余次，将工厂内的不

锈钢模头倒卖，涉案价值20

余万元。12月7日，三名男子

落网。

张某今年30岁，庆云县尚

堂镇某村人，刘某23岁，庆云

县渤海路街道办事处某村人，

周某35岁，张某的工友。三人

都在庆云县一家不锈钢管件
厂铸造车间打工。2007年6月

开始，张某发现车间内经常有

剩下的不锈钢模头，打听后得

知这些模头价值较高。贪心的

张某后来发现，厂子内监控并

不严，于是踩好点，联系了出

租车司机，一有夜班的机会，

就翻墙盗窃不锈钢模头。

后来，在张某的带动下，

刘某和周某相继加入到张某

的行列。三人先后盗窃30余

次，涉案价值20余万元。

今年12月初，庆云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接到工厂报警

后，调查发现三人有重大作

案嫌疑。12月7日，庆云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先后在开

元大街“永和豆浆”饭店、北

环路一钢厂附近将他们抓

获。三人交代，他们一般是下

夜班后，联系出租车带好工

具，翻墙到厂内盗窃，然后将

盗窃所得物品卖到邻近的滨

州无棣县一家废品收购站。

急救
坠楼男子

12月14日11时许，

禹城市开发区富华街一

单位的一名男子不慎从

二楼跌落到一楼平台

上。头部和胳膊都有不

同程度的受伤。消防官
兵将其救下后送往医

院，所幸该坠楼男子没

有生命危险。图为消防

战士正使用多功能担架

将伤者从楼顶缓慢地放

下来。

本报见习记者 李

梦娇 通讯员 杜长青
姚浩 摄影报道

三打工者监守自盗

偷走20余万元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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